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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2009年修正的《保险法》为依据编写而成；在内容上以“保险合同法”为重点；在体例编
排上基本与我国现行《保险法》之体系结构相契合，分为保险法绪论、保险合同法总论、财产保险合
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等4编共l7章；在论述上兼顾保险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保险立法的新发展以及保险
实务之新见解，以此达到对保险合同法有一全面而深入了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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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启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法系主任。
兼任中国商法学研会常务理事、保险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险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
商法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主要从事保险法、商法基本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3部，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
、《法商研究》、《法学评论》、《保险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被《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等转载20余篇。
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及司法部第一届与第三届全
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
目前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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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即发生的时间、对象、原因等均不确定。
不确定之意义，可分为二：其一，危险之发生与否，须为不确定，例如火灾、海难等。
其二，危险发生之时间须为不确定，例如，人未有不死，但死之何时到来，仍属不确定性。
①如果是确定的危险，那么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危险，对某个人必然要发生的危险，保险人是不承保的
。
（4）意外性。
危险的意外性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危险的发生或危险损害后果的扩展都不是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投保人故意行为引发的危险事故或扩大损害后果均为道德危险，保险人是不予赔偿的。
②其二，危险的发生是不可预知的，因为可预知的危险往往带有必然性，保险人亦不予赔偿。
（5）未来性。
保险承保之危险，须属于将来发生之危险，亦即发生须在保险契约订立之后。
此与危险发生之可能性及不确定性均有关系。
因为在保险契约订立之时，危险如已发生或已消灭，则非将来，同时亦失去发生之可能性；且既属于
以往之事故，其发生与消灭均为确定之事实，因而失去不确定性。
唯危险之发生，固以将来为必要，但订约时主观上不知危险已发生的，仍有保险的可能，此属“追溯
危险”的情形，详见后文。
（6）同质性。
危险的同质性，是指大量标的均有遭受同样或者近似危险的可能性。
这一条件是满足保险经营大数法则的要求。
也就是说，某一风险必须是大量的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但实际出险的标的仅为少数。
只有这样的危险，才能计算出合理的保险费率，建立起保险基金，从而实现保险分散危险的宗旨。
如果某种危险只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标的所具有，就失去了保险的大数法则基础，如果保险人承保此种
危险等于下赌注，进行投机。
综上所述，保险所保之危险，主要以纯粹危险为对象。
而纯粹危险，又按照风险的损害对象来分类，可分为财产上的危险、人身上的危险和责任上的危险：
（1）财产上的危险。
即凡财产发生多种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之可能性。
所谓直接的损害，即直接由危险事故所造成，如火灾所致房屋之毁损；所谓间接的损害，如营业中断
所致利润减少，即非直接由危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2）人身上的危险，指与人的生命和身体有关的一切危险而言，亦即不幸的偶然事件在人身上发生
的可能性，例如人的死亡疾病、伤害、残废、老年等。
（3）责任上的危险，指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依法对他人负赔偿责任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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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险法》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民商法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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